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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自然勘2019-1208项目选址论证报告 区域位置

项目拟选址在庄河市光明山镇冯屯村西侧，
基地南邻庄林线。基地用地面积约为13901.6
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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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本公司拥有专业开发研究的高级技术人才，拥有精密的数控加工设备和技术检测中心。具有超前的市场意识，
严谨的管理体系、不断的开发生产上档次的超前产品。
       公司专业生产印后装订系列T11/T13智能胶订联动线、PYGL5500胶订联动线、PYG470辊式配页机、
PYGL4800型八开试卷胶订龙、TCK9000插卡机、4J32开四联写字本胶订包本机、5JBB3-50Z胶订包本机。
       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畅销不衰、受到广大用户的赞誉和好评。公司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左右，税收约400万元
左右，企业的建成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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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现有厂房是租用的，由于发展需
求，需扩大生产线，提高发展规模，现
有厂房已不满足发展需要，甲方决定新
建厂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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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市场经营需要，企业于2020
年4月向庄河市发改局上报了
《智能装订设备生产线项目》的
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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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依据：
大连天泰紫光智能装备科技有
限公司申请建设项目，经庄河
市发展和改革局审查，符合备
案条件，已完成企业投资项目
备案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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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依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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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4月28日省政府批复同
意本项目用地由集体农用地转
为建设用地并征为国有，作为
庄河市实施规划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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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符合《庄河市光明山镇冯屯村规划2019—
2025）——宜居乡村建设规划》
项目位于规划村庄生产仓储用地范围内。
拟建项目用地性质符合上位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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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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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鸟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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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道路情况：
项目南侧为厂区主要的对外交通道路
305国道，交通道路职能较强，便于厂
区的对外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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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市政配套设施情况：

1.生活给水系统： 厂区给水由区内水井供给，本厂房
入户给水管管径DN50，厂房用水人数80人，一班，
取30L/(人 .班)。总生活用水量为0.30m3/h。

本厂房为戊类，耐火等级一、二级，室外消火栓用水
量25l/s ,火灾延续时间2h,消防水池有效容积144立方
米，消防水池水源来自井水。

2.生活排水：本厂房生活排污水量为0.27m3/h，区
内污水经区内化粪池收集后定期处理。雨水排入区域
外排水沟。

3.电源由配电室引至各单体建筑，区内电力线采用地
下直埋电力电缆方式至建筑物。

4.生产车间不设采暖设施，办公室冬季采暖用电取暖。

5.电信由厂区南侧市政通信接口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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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条件草案：

1.限制性条件：
1.1用地位置:位于光明山镇、冯屯村,305国道北侧。
1.2用地面积:约13901.6平方米(以实测面积为准)
1.3用地性质:二类工业用地
1.4建筑面积:约8388.78平方米（建筑施工图为准)
1.5容积率:≥1.00
1.6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地面积不超过总用
地面积的7％。
2.指导性条件
2.1建筑系数：≥50％。
2.2绿地率：0％。
2.3建筑高度：多层及以下，以24米（1985国家高程基准）
为上界，以0米（1985国家高程基准 ）为下界，高差为24
米。
2.4建筑退线：规划新建地上、地下建(构)筑物退后用地红
线东侧≥5米、西侧≥5米、南侧≥10米、北侧≥5米，与周边
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。
2.5交通出入口方位：南侧; 与交叉口距离满足交通规范要求。
2.6城市设计及建筑控制要求：建筑风格、高度及楼体亮化
方案等以最终自然资源局审查为准。

13



3．遵守事项
3.1解决好因规划不同步实施产生的相关问题；新建建筑与周围原有建筑物间距应符合消防、安全、日照、卫生等要求，并保
证周边道路、市政等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。
3.2在工程施工前必须先修建好地块涉及到的排水沟和道路，且工程在施工前、施工过程中、施工后必须满足周围地块正常排
水及道路通行需要。
3.3绿地应结合场地雨水规划进行设计，可根据需要因地制宜地采用兼有调蓄、净化、转输功能的绿化方式；小游园、小广场、
地面停车场等应满足透水要求；道路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，路面宜满足透水要求。
3.4涉及可能出现的挡日照问题，由建设单位负责解决。
3.5未经依法审核同意，本文的各项内容不得随意变更。
除上述要求外，还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>办法》、《大连市
城乡规划条例》及相关法规、技术规范要求。涉及其它相关管理部门要求的，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4.说明
4.1满足绿色发展要求：鼓励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，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应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。落实海
绵城市城市相关工作要求。
4.2国土空间规划执法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，被监督检查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，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
的活动。
4.3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，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。
4.4本文附图1份（规划条件附图），图文一体配合使用，作为土地使用权全出让合同组成部分。
4.5本规划条件及其附图自发出之日起有效期一年。期满需要延期的，应当在有效期满三十日内依法办理延期手续。延期只能
进行一次，延期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。有效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的，本规划条件及其附图自行失效。
4.6本文由庄河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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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评审意见：

1.原则上同意通过本次评审
2.建议对项目选址的必要性进行补充论证。
   修改情况：
          详见论证报告第2页
3.建议选址中的用地性质采用二类工业用地。
   修改情况：
          已改二类工业用地，详见论证报告第13页
4.建议对市政设施需求进行量化。按发改委的文件统一报
告中的指标体系。
   修改情况：
        详见论证报告第12页，该文件属于发改委前期企
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。

修改情况：


